集政函〔2011〕17号
集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

2010年度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
开发区管委会，各乡(镇)人民政府：

2010年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各乡镇政府坚持邓小平理论，认真践行“三个代表”的重要思想，深入贯彻十七大精神和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工作全局，大力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，明确职责，落实责任，圆满地完成了2010年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中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。根据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年终对全市各乡镇政府督导检查的考核结果，为表彰先进，推进教育工作进一步发展，市政府决定，授予开发区管委会、头道镇政府、凉水乡政府、台上镇政府、青石镇政府5个单位“教育工作先进单位”荣誉称号，并予以表彰奖励。每个单位奖励主要领导和主管教育领导及教育助理3000元，资金由受表彰单位自筹。
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再接再厉，抓住机遇，采取有力措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。各乡镇、各部门要以先进单位为榜样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解放思想，求真务实，开拓创新，坚持不懈地推进教育强市建设，努力完成2011年度教育工作任务，开创我市“十二五”发展新局面，为实现我市教育均衡发展做出新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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